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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

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峰氨纶”或“公司”）委托，担任华峰氨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为本次交易，本所已出具了《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峰氨纶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

见书》（[2019]海字第 058 号，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北京海润天睿律师

事务所关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2019]海字第 058-1号，以下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2019]海字第 058-2号，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现本所律师就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集

团”）、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是否符合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

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

相关事实进行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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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据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对相关事项的认定是否合法有效，以该事项发生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为

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会

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专业报告、说明或其他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收购的豁免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

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的任何数据或结

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收购人在本次收购中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之

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已获得收购人及一直行动人的承诺和保证，即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

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或口头证言，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保证复印件和原件、正本与副本完全一致。

对上述材料为复印件和副本的，本所律师对其的真实性和一致性未作进一步

的审查，仅依赖于上述材料和承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二部分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以下含义：

公司/公司/上市公司/发行人/华
峰氨纶

指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华峰集团 指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华峰氨纶的第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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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 指 华峰集团、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

本次收购 指
华峰集团、尤小平、尤金焕和尤小华通过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增持华峰氨纶股份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所 指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第三部分 正文

一、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华峰集团

华峰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38,68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尤飞宇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 1688号

成立日期 1995年 01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811456357609

经营范围

无储存场所经营：苯(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聚氨

酯产品、聚酰胺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销售;燃气经营;实业投资;化工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道路货物运输、物业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尤小平持股 79.63%；尤金焕持股 8.19%；尤小华持股 4.89%；杭州

瑞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29%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峰集团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



5 / 11

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需要终止的情形，且华峰集团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

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相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综上所属，华峰集团具备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尤小平

尤小平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尤小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325195801******

住所 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

通讯地址 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尤小平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且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综上所述，尤小平具备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三）尤金焕

尤金焕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尤金焕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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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 330325195406******

住所 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

通讯地址 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尤金焕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且尤金焕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的情况。

综上所述，尤金焕具备实施本次收购的的主体资格。

（四）尤小华

尤小华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尤小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325196108******

住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

通讯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尤小平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且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综上所述，尤小华具备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五）收购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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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收购人的确认，华峰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尤小平，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系兄弟关系。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

条的规定，华峰集团、尤小平、尤金焕和尤小华为一致行动人。

（六）收购人不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收购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如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是依法成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实

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收购相关程序的履行情况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

1.2019 年 4 月 9日，华峰氨纶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

并同意华峰氨纶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独立董

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 年 6月 26日，华峰氨纶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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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9年 7月 16日，华峰氨纶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调整<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

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9年 8月 1日，华峰氨纶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

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华峰集

团有限公司、尤小平、尤金焕和尤小华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二）收购人的批准

1.2019年 4月 9日，华峰集团作出《关于向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转让

持有的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决定》，决定将持有的华峰新材全部

股份 33,200万股（持股比例 66.4%,或华峰新材变更为有限公司后的 66.40%的股

权，出资额 33,200 万元）转让给华峰氨纶。华峰集团全体股东均出具了《关于

同意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的同意函》。

2.2019年 4月 9日，尤小平、尤金焕和尤小华出具《关于同意向浙江华峰氨

纶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同意函》，同意产

地本人持有的华峰新材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华峰氨纶

（三）政府部门的批准

1.2019年 9月 12日，上市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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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同意撤回申报通知书》（反垄断审查[2019]435 号），经

上市公司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沟通并申请，本次收购不构成经营者集中

且无须进一步立案审理，上市公司撤回申报，并获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

同意。

2.2019年 11月 4日，中国证监会印发了《关于核准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

公司向华峰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2138号），核准本次重组相关事项。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收购已取得了现

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

申请的规定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股份数量（万股） 比例 股份数量（万股） 比例

华峰集团 497,360,000 29.66% 2,237,942,524 52.07%

尤小平 146,872,000 8.76% 398,522,485 9.27%

尤小华 12,211,806 0.73% 326,774,912 7.60%

尤金焕 9,200,000 0.55% 323,763,106 7.53%

合计 665,643,806 39.70% 3,287,003,027 76.47%

收购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在华峰氨纶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均超过华峰氨纶已

发行股份的 30%；收购人均已承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华峰氨纶新增发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华峰氨纶已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包括《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尤小平、尤金焕和尤小华免于

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批准同意收购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华峰氨纶的股份。上述情形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

项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10 / 11

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次收购符合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收购人具有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本次收购

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取得有权主管部门的核准，并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

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收购人可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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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尤小平、

尤金焕、尤小华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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